关于举办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校赛的预通知
各学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聚焦青年创新创业能力培育，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决定举办第十五届“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现就有关事宜预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二、总体要求
——强化思想引领 。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的有机融合，鼓励支持青年深入基层、走进群众、贴近市场开展真调研、投身真实践，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锤炼本领，在深化思
想认同中砥砺责任担当。
——激励科技攻坚 。着力引导广大青年锚定科技前沿和产业升级方向，聚焦关键技术瓶颈，扎实开展科研攻关和创新创业实践，将学术专长转化为攻坚突破的硬核力量，推动青春智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促进成果转化 。全力做好赛事“后半篇文章” ，前置成果转化环节，深化“赛场”与“ 市场” 的对接，推动更多优秀项目在落地转化中脱颖而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展青春经济 。充分发挥青年思维活跃、创新力强的优势，推动青年创新成果精准对接市场、深度服务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彰显青年在经济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
三、竞赛内容
（一）主体赛事
竞赛侧重考量作品科技创新攻关与商业模式创新成效，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国际交流合作等 8 个赛道。
先进制造赛道鼓励围绕重大技术装备、工业母机、航空航天、海洋装备、具身智能、高端仪器、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创业项目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鼓励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第六代移动通信、基础软件、网络安全等领域
开展创业项目设计；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赛道鼓励围绕脑机接口、生物制造、高端医疗装备、中医药传承创新等领域开展创业项目设计 ；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鼓励围绕绿色能源、先进材料、氢能和核聚变能、低碳环保等领域开展创业项目设计；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赛道鼓励围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健康等领域开展创业项目设计；新消费与文化创意赛道鼓励围绕新大众文艺、国潮文创、沉浸式消费、农文旅融合、品牌运营等领域开展创业项目设计；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赛道鼓励围绕智慧城市、智慧政务、乡村治理、社区服务、供应链服务等领域开展创业项目设计；国际交流合作赛道鼓励围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服务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开展创业项目设计。
参赛作品应聚焦“十五五”战略部署，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原创性、引领性攻关，或围绕价值创造逻辑重构、交易结构优化、盈利模式突破等方向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具备科学性、真实的市场前景和落地转化价值。
（ 二 ）专项赛事
1.  “ 揭榜挂帅 ”专项赛（ 2026 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重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社会科学领域中，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课题， 由企业和科研机构出题，面向中外高校及青年人才发榜，组织中
外高校学生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团队揭榜打擂。本专项赛作品成绩不纳入学校团体总分。
2. 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聚焦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 中的重要使命，面向中外高校和青年人才集智破题，凝聚东北产业转型升级青春力量。本专项赛作品成绩不纳入学校团体总分。
（ 三 ）配套活动
全国组委会将举办“挑战杯” 闭幕会暨青创报国汇报会、项 目转化对接活动、专场招聘会、青春经济市集、创新创业训练营等系列配套活动。
五、竞赛安排
（一）竞赛对象
2026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国内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 ， 以及全 日制职业教育本科、高职高专在校学生，均可作为申报人参赛。鼓励支持国外学生独立参赛或中外学生联合组队参赛。
（ 二 ）赛程安排
设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和全国决赛。
校级初赛：4月24日12:00于3-104
省级复赛（ 6 月底前） 。 由各省级组织协调委员会牵头组
织，按分配名额经省级复赛评审委员会评审后，择优推报进入全国决赛的项 目，并在赛事官方平台完成推报工作。各学校推报作品时注意学历比例均衡。（五月中旬完成市赛复评，6月5日市赛决赛）
全国决赛（ 11 月前）。全国终审决赛将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按参赛团队学历最高成员，分别划分至专科组、本科组、研究生组评审。全国共有约 1900 个项目进入全国决赛。
（ 三 ）奖项设置
设置校级一、二、三等奖，优秀作品推入市赛。
（ 四 ）竞赛平台
全国组委会统一开发集参赛报名、活动开展、项 目评审、展示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赛事官方平台。
六、工作要求
各学院要坚守竞赛育人初心，引导学生深入体察国情、社情、民情，着力提升关注社会民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与能力。鼓励邀请校友、企业家、投资人等专业人士指导项 目，切实提升学生创业实践能力。鼓励更多学院举办院级竞赛，通过开设创业训练营、开展创业沙龙等，持续提高赛事的育人实效。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大力倡导“科技成果+创业”、“产业发展+创业”、“职业技能+创业”、“ 民生需求+创业”创业模式 ，推动竞赛育人与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有机衔接。
各学院要切实加强学生学术诚信与学术道德教育，杜绝功利导向，加强对参赛项目的审核，严格要求学生本人在竞赛全过程中实际参与完成。参赛作品材料须加盖学校公章，坚决杜绝挂名参赛、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和“保奖”、“卖奖”等违法违规行为，鼓励社会各界对“黑中介”等违规行为加强监督反映。对涉及“挑战杯”竞赛负面清单的违规行为，一律取消作品参赛资格，核减该作品所属省份下年度“挑战杯”竞赛参赛名额，视情节轻重对所在学校团体总分予以清零。坚持节约高效办赛备赛，全国组委会发布统一格式的 PPT 模板和展板，引导参赛团队聚焦项目的真实性、创新性和实际商业价值，避免在形式包装等方面花费不必要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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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方案
3.“挑战杯”竞赛负面行为清单

2026 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
擂台赛方案
“揭榜挂帅”擂台赛秉持“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揭榜” 的理念，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 旨在引导广大青年踊跃投身科研攻关一线，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参赛组别和对象
（一） 学生赛道
2026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可通过学生赛道申报作品参赛。参赛人员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即 1986 年 6 月 1  日（含） 以后出生。
每所学校选送参加“揭榜挂帅”擂台赛的作品数量不设限制，但同一作品不得同时参加第十五届“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其他赛道的评比。
（ 二 ）青年科技人才赛道
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中具有较高科研热情和较强科研能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可通过青年科技人才赛道申报作品参赛。参赛人员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 ，即 1986
年 6 月 1  日（含） 以后出生。
高校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参赛的同时不得以参赛人员身份参加同一选题比赛。 出题单位及同出题单位有相关隶属关系单位的青年不得参加本单位选题比赛。
各赛道参赛对象可以团队或个人形式参赛，每个团队不超过 10 人 ，每件作品可由不超过 3 名指导教师进行指导。可以跨专业、跨学校、跨单位、跨地域组队，但同一团队所有成员均应符合本赛道相关年龄、身份要求。每件作品仅由 1 所高校、 科研院所或企业等作为参赛主体提交申报。鼓励支持国外学生、青年科技人才独立参赛或中外联合组队参赛。
二、赛事安排
（一）征榜
面向企业、科研机构等广泛征集榜单选题。 出题单位根据实际需求， 向组委会提交选题。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评估和论证，择优确定比赛榜单。
（ 二 ）发榜
组委会公布比赛榜单， 向全国高校学生、青年科技人才广发“英雄帖”。各省级团委和高校要广泛宣传、组织发动，鼓励学生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团队参与揭榜攻关。
（ 三 ）揭榜
参赛者选择榜单题目开展科研攻关，按照题目要求时限向组委会提交作品。 出题单位安排专门团队为有需要的参赛者提
供帮助和指导。
（ 四 ）评榜
对揭榜作品进行初审，确定入围终审擂台赛的作品。
（五）夺榜挂帅
各晋级团队或个人参加终审擂台赛，通过现场展示和答辩决出“擂主”。
三、评审事项
“揭榜挂帅”擂台赛单独设立组委会，相关评审工作由组委会统筹协调出题单位和有关方面专家共同开展。各榜题揭榜作品提交时间及评榜、夺榜等具体安排，以各发榜题目具体要求为准。
四、奖项设置
（ 一）每个发榜题目原则上评出 1 个“擂主” ，评出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若干，具体奖项数量视作品申报数量和质量情况动态调整。学生赛道、青年科技人才赛道独立评审、单独设奖。
（ 二 ）学生赛道和青年科技人才赛道作品成绩均不纳入第十五届“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学校团体总分。
附件 2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 五大安全” 中的重要使命，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开展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为东北地区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全面振兴注入青年创新动能。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赛事内容
结合东北特色与地域优势，设置 5个参赛组别：
（一）农业绿色发展
围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 ，鼓励聚焦宜业宜居和美乡村建设、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设计项目，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 二 ）数智赋能产业
围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鼓励聚焦装备、石化、冶金、材料、消费品等传统优势产业设计项 目，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 三 ）清洁能源转型
围绕发展风电、光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建设风光火核储一体化能源基地，鼓励聚焦新型电力系统、能源装备产业、用能升级转型等方向设计项 目，构建清洁低碳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 四 ）生态资源保护
围绕保护利用东北的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优势，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鼓励聚焦现代生物技术、冰雪经济、林下经济、海洋经济等绿色低碳产业设计项 目，促进地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五） 国际交流合作
围绕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鼓励聚焦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打造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助力兴边富民等方向设计项 目，深化东北地区与世界各国在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
二、参赛要求
（一）参赛人员要求
2026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国内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 均可申报作品参赛 ， 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均可 ，每个团队不超过 15 人（含作品申报者），每件作品可由不超过 5 名教师指导完成。可以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域组
队。参赛人员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 ，即 1986 年 6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鼓励支持国外学生独立参赛或中外学生联合组队参赛。在“ 国际交流合作”组别中，具有国外普通高等院校学籍的在读学生（不含中外联合办学双学籍学生）成员占比不少于 30%。
（ 二 ）参赛项目要求
1. 紧密围绕东北地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具体课题，开展实践研究。鼓励各团队将“ 三下乡”、“返家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与学术研究、创新实践相结合，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为东北全面振兴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2. 符合《 “挑战杯 ” 中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章程》 要求，鼓励超越概念和基础研究阶段，能够提供一套基于实际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或原理样机，并有意愿参与概念验证、形成商业计划。
3. 提交项目简介（ 500 字以内 ，将通过“挑战杯”项 目库公开，请做好脱敏处理）、创业计划书、项目介绍材料（20 页以内 PPT ）、其他支撑材料、项 目介绍视频等。所有项目材料须隐去任何形式的学校名、学校标志或导师（含校外指导）姓名等体现推报单位名称的信息。
三、赛事安排
（一）校级推报
各高校发动学生积极参赛，并择优遴选作品参赛。
（ 二 ）省级推报
各省级团委组织资格审查 ，并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前对符合参赛条件的项目经评审排序后推报。
（ 三 ）国赛初审
参照主体赛模式，评审项目材料，确定参加终审项目名单和三等奖若干。
（ 四 ）国赛终审
国赛终审与主体赛同期开展，参与项目展示答辩的成员最多 3 人。终审将组织专家评审，主要考察项 目的发展前景、市场价值、实践过程、创新意义、团队协作等方面。所有参赛项目最终评选出特等奖和一、二等奖若干。对其中成长潜力强、有在东北地区落地意愿的获奖项 目，提供针对性配套服务和政策支持。
附件 3
“挑战杯”竞赛负面行为清单
1. 不得弄虚作假，包括但不限于篡改、冒用他人专利，伪造证明材料，使用 AI 工具虚构项目成果。
2. 不得盗用他人研究成果，抄袭、剽窃他人作品或创意参赛。
3. 不得在未实际参与项目研究、创作或推进的情况下，以“挂名”或“搭车”方式署名申报、获取奖项。
4. 不得对往届“挑战杯”竞赛及其他全国性竞赛获奖作品进行简单包装、“ 改头换面”且无实质改进，或买卖作品重复参赛。
5. 不得参与“ 黑中介”提供的有偿保奖、项 目包装、有偿指导等违规活动。
6. 不得打探评委个人信息 ，或私下接触评委进行利益交换。
7. 不得捏造事实、恶意诬告，发表不当言论或传播不实信息，干扰竞赛正常秩序。
8. 不得违反赛事申报及评审相关规定，不服从竞赛工作人员的管理与安排。
9. 不得在竞赛作品推报、项目评审等关键环节优亲厚友，
对直系亲属参赛或担任指导教师等情况应回避而未回避，且未按规定如实备注。
10. 不得过度包装参赛作品 ，刻意追求标题吸睛效果 ，使用奢华演示设计、铺张展位布置，造成互相攀比、资源浪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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